坚持敏捷治理 依法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
——解读《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办法》

[bookmark: _GoBack]4月23日，中国气象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的制定实施，标志着我国气象行业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气象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与规范发展加装了“安全护栏”，为加快实现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针对《办法》的制定和实施，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进行了解读。
记者：请介绍一下《办法》制定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潘进军：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正在深刻改变气象行业的生产方式和服务模式。在这一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在鼓励和促进发展的同时，加强监管能够对其技术和应用服务发挥正向引导作用，有效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中国气象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气象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加强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核心技术攻关；坚持敏捷治理，为人工智能气象应用加装护栏，规制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挑战，联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了本《办法》。通过促进型立法构建与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发展相辅相成的法律制度，旨在鼓励和促进人工智能气象应用和服务创新发展和赋能应用。
记者：《办法》体现了哪些气象治理理念？
潘进军：本《办法》以“敏捷治理”为重要原则，强调“支持与促进”，尊重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坚持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立法定位。以“鼓励促进、规范应用、监督管理”为主线，鼓励性和操作性条款相结合，采取包容审慎、宽严相济的监督管理方式，推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创新发展、有序发展，既为有序发展定了“规则”，又为创新发展留了“空间”。
记者：请介绍一下《办法》的主要内容。
潘进军：《办法》包括总则、支持与促进、应用服务规范、监督管理和附则等五章二十九条。
“总则”对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和部门职责做出规定，明确了气象主管机构与网信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强调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为气象领域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供“中国方案”。
关于“支持与促进”，提出气象主管机构对人工智能气象应用相关技术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强化人工智能气象应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在气象服务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行动，建立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围绕“数据开放共享、算法模型研发和应用场景赋能”提出具体政策和支持措施；针对创新机制、人才队伍、成果转化、产权保护、标准规范等科技创新要素提出促进措施。
关于“应用服务规范”，明确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依法防范数据来源、算法模型、预警信息传播等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潜在风险；明确气象信息服务和算法备案制度，规定提供者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和安全风险控制义务；落实气象预报预警统一发布制度，明确提供者禁止发布和依法传播气象预报预警的行为规范。
关于“监督管理”，明确气象主管机构、网信部门等有关主管部门监管职责，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对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的数据安全监管、数据出境、公众监督等具体监管制度进行了规定；明确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监管措施。
记者：推动《办法》实施有哪些考虑？
潘进军：《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办法》的颁布实施将为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确保人工智能赋能气象应用服务高质、高效、安全、可控。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要深刻学习领会《办法》的立法理念、原则和内容要求，加强与网信等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
 

